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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培育具人本醫療、尊重生命之住院醫師，並使住院醫師之聘任、晉升、服務年

資核定、獎懲作業有所遵循暨符合醫療相關法令，特制定本辦法。 
 
2.適用範圍：  

2.1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並受聘擔任本院住院醫師者之任用職位評定、晉升及年 

資核算、獎懲等事項，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2.1.1 國內醫學院校醫學系、中醫系、牙醫系畢業。 
2.1.2 國外醫學院校畢業具本國醫師證書。 

 
3.定義： 

3.1 本院係指醫療法人下所屬機構（包含醫療、護理及長照等機構），包含花蓮、玉里、

關山、大林、斗六、台北、台中（含護理之家）等慈院及嘉義診所。 
 
4.相關文件：  

4.1 醫療法 

4.2 醫師法 

4.3 工作規則 
 
5.作業說明： 

5.1 資歷認定 

5.1.1 初次申請 

5.1.1.1「資歷認定申請表」（應用表單 6.1） 

5.1.1.2 學歷證件正、影本（正本查驗後隨即歸還） 

(1)國外醫學院校畢業者，應另繳交經教育部認定等同於國內醫學院畢業

同等學歷證明（若無則免交） 

5.1.1.3 醫師證書 

5.1.1.4 專科醫師證書（若無則免交） 

5.1.1.5 歷年服務單位離職證明 

5.1.1.6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劃結訓證明（若無則免交） 

5.1.2 審核標準 

5.1.2.1 須具有本國醫師證書。 

5.1.2.2 過去服務經驗依原執業醫院之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等級之不同，參照以 

下標準核算年資： 

(1)區域級以上（含）之教學醫院服務年資一比一計。 
(2)地區級之教學醫院服務年資二比一計。 
(3)因各科訓練住院醫師年資不同，除依上項所列標準外，若經各科主管

甄試認為有必要時，可酌情核定其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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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前三項標準核定職級後，住院醫師於當時實際服務年資每滿一年

(含外院年資)，並通過 5.3 之考核後得晉升職級。 

5.2 執業登記： 

5.2.1 新進醫師於報到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執業登記，若到職後因服役而 

辦理留職停薪者皆須辦理執退。 

5.2.2 醫師應遵循法令規定定期修習繼續教育學分，以申請換發執業執照。如純屬個

人因素，致無法辦妥（或完成）執業執照換發時，應自動辦理留職停薪，並應

於三個月內繳交相關證明文件，以便人資單位協助辦理執照換發，換照費用則

由同仁負擔。  

5.2.3 新進醫師及配合醫院政策需求之醫師於辦理入會執登之相關費用由醫院支付，

但若到職日起未滿一年離職者，則由個人負擔全部費用。另因個人因素（定期

更換執照或證書、變更身分資料、遺失執照或證書）之換照費用則由同仁負擔。 

5.3 年度晉升： 

5.3.1 各級醫師需達下述醫療志業六大教育訓練目標方可晉升，各項教育訓練目標之

執行均需符合每項標準，依應用表單 6.2 辦理。 

5.3.1.1 具大愛情懷：崇高的專業倫理素養及拔苦予樂的大愛情懷。 

5.3.1.2 能終身學習：自動求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5.3.1.3 備專業識能：基本與符合時代需求的醫學知識及技能。  

(1)須具效期內之 ACLS 證書或同等級之訓練證書（如 ATLS、ANLS、

APLS、PALS、NRP）(大林慈院中醫師具取得 BLS 證書)。 

(2)論文發表： 

(a)各級醫師在完成第三年住院醫師訓練前，需繳交一篇於相關學會發

表之論文（口頭或壁報發表皆可），另期刊論文亦可認列，但不能

與晉升臨床研究醫師、主治醫師時，使用同一篇論文。而由外院轉

入本院者，上述所指文章得以前一服務機構為之。 

(b)晉升臨床研究醫師(fellow)及牙醫、中醫主治醫師者，應至少有一

篇發表於慈濟醫學雜誌、Medline、SCI 雜誌或經同儕專家審核之

國內相關醫學會專業期刊之原著論文、病例報告或綜合論述(大林

及台中另訂相關辦法辦理)。 

(c)晉升西醫之主治醫師者，應至少有一篇發表於慈濟醫學雜誌之原著

論文或所屬專科醫師甄審原則中，認可之學會雜誌原著論文或發表

於 SCI 雜誌之原著論文、病例報告或綜合論述，如下表(大林和台

中另訂相關辦法或專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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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醫師晉升 

學會發表 期刊論文(擇一) 

口頭或 
壁報 

國內相關 
醫學會或

Medline 

所屬專科醫師甄

審原則中認可之

學會雜誌 

慈濟 
醫學雜誌 

SCI 

住院醫師 V V V V V 

Fellow  V V V V 

中醫、牙醫VS  V V V V 

西醫VS   V(限原著) V(限原著) V 

(3)教學技能培訓課程：於第二年住院醫師升第三年住院醫師時，須參

加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之住院醫師教學技能工作

坊 8 小時。 

(4)上述 5.3.1.3(3)大林、台北及台中另訂相關辦法。大林慈院教學技能

培訓課程 8 小時，需經師資培育中心審核認可，包含院內外舉辦之教

學技能工作坊 4 小時、教學能力 4 小時。未完成者不得晉升為第三年

住院醫師。 

5.3.1.4 有團隊精神：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團隊精神。 

5.3.1.5 負社會責任：能負起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的社會責任。 

5.3.1.6 願奉獻服務：關懷社區、培育照顧弱勢族群病患的奉獻心。 

5.3.2 各級醫師年度晉升考核分為二部分，一為醫療志業教育訓練目標各項標準之考

核；二為各科對各級醫師臨床表現之考核。 

5.3.3 各級醫師需將各項教育訓練目標之實際執行狀況記載於「住院醫師學習護照」，

並以此作為考核之依據。 

5.3.4 各級醫師臨床表現之考核係參照各科訓練計畫採口試或筆試評定。 

5.3.5 各級醫師須依規定於考核期限內或晉升日前完成 5.3.2 所定之考核，並送出升等

考核表者，方可晉升；如逾晉升日以後完成 5.3.2 所定之考核者，薪資自最高主

管簽核日調升，職級依建議晉升日晉級。另職級之晉升請參照各科住院醫師晉

升為臨床研究醫師（Fellow）或備任主治醫師（僅大林、台中適用）或主治醫師

之晉升原則（詳附表一)。 

5.3.6 人資單位於各級醫師晉升日前一個月提供名單予院長室及各科（部）主任參考。

由各級醫師填寫教育訓練目標執行狀況於應用表單 6.2 併附相關資料，經各科

（部）主任初核後，會簽教學部(教研部)、人資單位，呈院長室複核。 

5.4 獎懲 

5.4.1 醫師之醫德、醫術欠佳或有任何不法行為，足以損害醫院之權益或危及病患之生

命時，應由該科、部主任提報人事評議委員會審查。 

5.4.2 其他獎懲部份，依工作規則之獎懲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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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辦法經呈醫療法人執行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6.應用表單： 

6.1 住院醫師資歷認定申請表（表單格式及編號各院自訂）。 

6.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慈濟醫院晉升主治醫師/臨床研究醫師/住院醫師考核表

（E6A0021078-Ax）。 

 

7.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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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各科住院醫師晉升為臨床研究醫師（Fellow）或 

         備任主治醫師(僅大林、台中適用)或主治醫師之晉升原則 
依本院住院醫師升等規範 

科別 

(專科或次專科) 

訓練年限 

晉升 VS 
基本證書

需求 

科別 

(專科或次專科) 
訓練年限 

晉升 VS
基本證書

需求 
1 年期 

PGY 

2 年期 PGY 

訓練科別

與專科醫

師訓練科

別相同 

不分組 

內

科

系 

心臟內科 4.5 4 5 

1.具內專 

2.具次專 

眼科 4 具專科 

腎臟內科 4.5 4 5 皮膚科 4 具專科 

腸胃內科 4.5 4 5 神經科 3 具專科 

胸腔內科 4.5 4 5 精神科 4 具專科 

新陳代謝科 4.5 4 5 復健科 3.5 具專科 

風濕免疫科 4.5 4 5 麻醉科 4 具專科 

感染科 4.5 4 5 放射線診斷科 4 具專科 

血液腫瘤科 4.5 4 5 放射線腫瘤科 4 具專科 

一般醫學內科 3 2 3 具內專 臨床病理科 2.5 具專科 

外

科

系 

一般外科 5 4 5 

1.具外專 

2.具次專 

解剖病理科 4 具專科 

大腸直腸外科 5 4 5 核子醫學科 4 具專科 

心臟外科 5 4 5 家庭醫學科 3 具專科 

胸腔外科 5 4 5 老年醫學科 

1 
具附表一說

明段第 5 項

資格 

具專科 

小兒外科 6 5 6 職業醫學科  

3 
具其它專科

醫師者訓練

年限為 2 年 

具專科 

婦產科 4 3 4 具專科 骨科 4.5 具專科 

小兒科 5 4 5 
1.具兒專 

2.具次專 
神經外科 6 具神外專 

急

診

醫

學

科 

單專長 4 

4 
(依學會

規定折抵

受訓時

間) 

4 
(依學會規

定折抵受

訓時間) 

具專科 整形外科 6 
1.具外專 

2.具整專 

雙專長 
依學會規定完成急診及 

另一專科之訓練 
具急專 泌尿科 4 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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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院住院醫師升等規範 

科別 

(專科或次專科) 
訓練年限 

晉升 VS 
基本證書

需求 

科別 

(專科或次專科) 
訓練年限 

晉升 VS
基本證書

需求 

牙 

科 

口腔顎面外科 5 

 

耳鼻喉科 4.5 具專科 

口腔病理科 4 

中 

醫 

科 

中西 

共訓 
6 

1.具中醫 

師證書 

2.具西醫 

專科證 

書 齒顎矯正科 5 

家庭牙醫學科 4 一般 

中醫 
4 

中醫系畢

業且取得

中醫師證

書 
牙周病科 4 

 
說明：各科住院醫師除依據學會最低訓練年限及評核標準，須遵守以下規定： 
1.臨床研究醫師（Fellow）通過次專科考試，但該科沒有職缺時，仍需負擔 primary case。 
2.為提昇醫師素質，次專科訓練結束後予以兩次考次專科執照機會（不管有無報考），若仍無法通過則降級至
住院醫師，薪資亦同時降回住院醫師之給薪。  

3.住院醫師完成訓練欲提報晉升臨床研究醫師者，晉升日以當年度之七月一日為基準，如於當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可取得通過專科（或次專科）醫師考試及格證明者，科（部）主任可提報於同年晉升為主治醫師，惟
以考試通過之次月一日為晉升日；另於隔年獲續聘者，請參照各院主治醫師任免辦法之規定辦理；惟如無法
於上述時間取得考試通過證明者，雖經科（部）主任提報並奉准者，原則以下一年度七月一日晉升第一年主
治醫師。 

4.內、外、兒科系住院醫師，需於專科訓練結束後考取專科醫師證書，方符合次專科訓練資格，若未考取，則
維持原職級或得依情況終止訓練（僅台北慈院適用）。 

5.曾於教學醫院完成內科、家庭醫學科、神經科、精神科、復健科或急診醫學科住院醫師3年以上訓練，並持 
  有專科醫師證書或專科醫師完訓證明者，方可接受老年醫學科訓練。 
6.上表中，PGY訓練年限2年期者，適用於108年度起，開始接受PGY訓練之學員，且於接受第二年PGY訓練 
  時，選擇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組者，於其進入相同科別之住院醫師專科訓練時，如經單位主管提報 
  並獲同意，其職級得認定為第二年住院醫師，並開始進行專科訓練。 
 
 
 
 
 
 
 
 
 
 
 
 
 
 
 
 
 
 
 
 
 
 

 


